附件1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莆田江口风电场项目节能评估报告表的审查意见

福建龙源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报来的莆田江口风电场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报告表》收悉。根据《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暂行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6号)和《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实施意见的通知》（闽发改投资〔2011〕1305号）要求，我委已委托福建省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进行节能评审，福建省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提交评审意见（201203094A）。我委审查意见如下：

一、原则同意该项目节能评估报告表。

二、该项目建设规模为4.8万千瓦，投产后年综合能耗约为电能475.83万千瓦时、汽油6.96吨，折合标准煤约为595吨。

三、该项目单位产品能耗为4.152×10-3千克标准煤/千瓦时；主要工序单耗为3.921×10-3千克标准煤/千瓦时；单位产值能耗为79.62千克标准煤/万元。综合场用电率为3.2%。
四、你司在落实节能评估报告表各项措施基础上，应继续优化设计和设备选型，项目投产后要加强运行调度管理，进一步降低能耗。

五、请莆田市发改委、涵江县发改局依据本审查意见，对项目设计、施工、竣工验收以及运营管理进行有效监督检查。

六、你司必须严格执行该项目节能评估报告表申报内容，用能工艺、设备发生重大变更，或年综合能耗量超过本节能审查意见确定值10%及以上，须向我委申请重新进行节能评审。

